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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入库要求
纳入土地储备库的土地,应为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国有建设用地,且产权清晰、无争议,如存在污染、文物遗存、矿产压覆、洪涝隐患、地质灾害风险等情况,应当按规定完成核查、评估、治理后,方可入库。土地储备项目内部分土地达到入库条件的,可以视情况分期办理土地入库手续。
二、地块状态（净地标准）
1.拟入库地块完成场地平整（保持原始地形地貌），场地内无建（构）筑物（经批准保留的除外）、农作物、经济作物、渣土、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和杂草、树木等，在园林部门登记的树木要有明确处置意见，地面铺设密目网或进行绿化。
2.拟入库地块要明确场地内现有电力、通讯、供水、排水、燃气、输油、供暖、人防工程、军事等设施情况，各类设施原则上均需迁移完毕后入库，不迁移的要由责任单位进行情况说明。 
三、地块界址及封闭
1.四至范围清楚，界址点清晰，与定界地形图保持一致。界址点原则上采用木桩、石桩或金属桩标注，界址点上部采用红色油漆喷绘。遇围墙占压或坚固地面时，可采用红色油漆注明。
2.被征收单位按规划红线确定的四至范围，按照《青岛市房屋建筑工地围挡专项提升工作方案》建设装配式或仿真绿色草皮围挡，高度不低于3米，按要求张贴公益性广告。
四、其他要求
1.原土地权利人须按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涉及污染的，需完成治理修复并符合相关标准方可入库（移出土壤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）。
2.历史城区范围内或占地2万平方米以上的用地，原土地权利人要开展国有建设用地考古调查、勘探，取得文物保护主管部门意见后方可入库。
3.存在洪涝隐患、地质灾害的储备土地，按规定由相关单位完成核查、评估和治理后方可入库。
4.根据规划条件用地范围须完成宗地测绘，明晰地块内权属情况，测绘图纸要准确反映用地界线、场地内现状情况等。

